
  

 

 

領受共融（聖體）聖事當注意事項 
 

領聖體固然與主結合共融；兼領聖體聖血，更能明確表達領受共融聖事之意義：

體現主耶穌以其聖血所訂「新而永久之盟約」，以及預嘗在天國裡的末世之宴（參

閱《彌撒經書總論》(2002) 281條），但信友該以最大尊敬和慬慎態度領受聖事。

故請各司鐸和非常務送聖體員，每隔一段時間，便要提醒教友領受聖體聖血的虔

敬態度，也要互相提醒，該以慬慎態度履行職務。 

1. 手領領聖體方式：雙手重叠，做成寶座，迎接聖體（不要用手指接聖體）。 

2. 兼領聖體聖血方式：教友用手領聖體後，到送聖血者前，小心輕輕醮聖血（不

好揚灑），走過一步，立即放入口裏。 

（若偶然浸濕手指，可以用聖血布抹乾，或用口舐去。注意也應把手中的聖

體碎屑領畢。） 

3. 領聖體者要立即把聖體放入口裏，不可帶回座位（或家裏），更不可帶去送給

別人，尤其小孩子領受。如果知道誰要領聖體，可通知神父安排。 

4. 在聖誕節、復活節、婚禮、喪禮、亡者禮儀等，有非教友參加的彌撒，請在

領聖體前說明：「請準備好的天主教徒上前領聖體，但不是天主教徒的，請留

在座位，請勿上前，我們會為你們代禱。」 

5. 與傳道員、慕道班合作，培育慕道者和主日學小朋友，養成尊敬聖體、朝拜

聖體，在聖體前祈禱的好習慣。（注意：教友當時常領受告解聖事） 

6. 定期探訪各類安老院、醫院，明查暗訪誰需要幫助，及準備領聖體和辦告解。 

7. 經常提醒「非常務送聖體員」當守事項。（見附件） 

8. 要協助教友分辨沒有祝聖的，是麫餅和葡萄酒，不可稱為「聖體」「聖血」。

要經過彌撒感恩經祝聖了的，才是「聖體、聖血」。 

9. 絕對不可在禮儀中把沒有祝聖的麫餅和酒分發給教友，以免混淆教友誤為聖

體聖事。 

10. 祝聖了的聖體聖血要以最大的尊敬予以保存。按傳統最好用聖體罩加以識

別，並須有長明燈。 
 

教區禮儀委員會辦事處謹啟 
二零零五年五月二十五日 

 


